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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薄弱学校帮扶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教办，县属各学校、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薄弱学校改造工作，不断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促进我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现将今年对口帮扶农村薄弱学校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帮扶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

近年来，我县通过建立“双帮扶”机制，争取多方支持，顺利完成了原定薄弱学校改造任务。但是薄弱学校改造是一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要想彻底改变农村学校校舍陈旧、危改资金短缺、教学设备老化、师资力量不足等现状，单靠学校自身力量难以完成，必须加大帮扶力度，增加资金投入。今年，教育局已将对口帮扶农村薄弱学校工作列为今年局机关重点办好的实事之一。希望各乡镇（街道）教办和县属各学校、单位一定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提高认识，完善措施，落实责任，确保年内按期优质完成农村薄弱学校帮扶改造任务，在校容校貌和教育教学等方面有一个改观和提高。
二、建立帮扶机制，对口支援薄弱学校

（一）落实对口帮扶对象。县教育局从县直学校、单位中选取部分单位对口支援薄弱学校。教育局将定期对各单位的帮扶情况进行调度，帮扶结果纳入年终对单位考核奖惩的一项内容。

（二）最大限度地进行建设物资帮扶。县属学校、单位要主动深入帮扶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帮扶学校的实际困难，看一看他们到底缺什么，最需要什么，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拿出具体的帮扶方案，要以物资帮扶为主，尽本单位最大努力，不能以任何理由或拿出少量、不实用的物资进行敷衍。
（三）实行优质教育教学措施帮扶。县属学校、单位要充分发挥教育自身优势，采取多种形式的下乡支教活动。要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经常组织有教学和管理经验的老师深入学校、深入课堂，指导薄弱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积极探讨教学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实现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学校均衡发展。

三、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帮扶工作顺利进行
县委、县政府已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将抓好薄弱学校建设作为今年重点办好的实事之一。各乡镇（街道）教办，县属各学校、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及时协调解决帮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教育局将分半年和年终两次调度各单位帮扶情况，并予以通报。各薄弱学校要管好、用好帮扶支援的资金、物资，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有关情况要及时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教育局将组织对帮扶资金、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保证其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各学校、各单位的帮扶计划和措施，要形成书面材料，于4月20日前报县教育局。
附：县直学校、单位对口帮扶农村薄弱学校结对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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